
第 1 頁，共 2 頁 

花蓮縣榮服處服務區座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

項次 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辦理情形 

一 

榮民游張建華： 

目前就養榮民全

家人口總收入審

核標準為每人每

月22,504元，與

基本工資25,250

元有些差距，建

議是否可以調高

標準，建請再審

慎 評 估 就 養 標

準。 

就養養護處 

就養榮民全家人口總收入審核標準

係依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

法」第6條：當年直轄市、臺灣省

與福建省中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

均每人每月限額之平均數額。本會

每年依各直轄市及臺灣、福建省公

告之中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均每

人每月限額，調整額度據以審核。 

二 

榮民張阿新： 

就 養 資 格 核 定

後，可否追溯從

申請日期開始發

放就養給付，而

非 是 從 核 定 日

期。 

 

就養養護處 

依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全部供給制安

置就養作業規定」第17點規定，以

及本會輔養字第1110055980號函

「精進就養案件審核作法」：申請

就養案件，經審查合於就養條件

者，以核准函發文日期之次月一日

為核定生效日。另為達簡政便民目

標，榮服處受理就養申請，若無資

料補正需求，要求於30日內完成准

駁，當月15日前提出申請之案件，

於當月底完成處分。 

三 

榮民呂根城： 

建議可以修改申

請就養榮民相關

規定，畢竟是以

服務照顧榮民為

主，希望要能滿

足榮民的需求。 

就養養護處 

本會依法辦理榮民就養，係以照顧

年邁貧窮或身心障礙等亟需照顧之

榮民為目的；「就養」係社會救助

生活扶助之一環，屬「補助」性

質；目前就養安置已較一般社會救

助方案門檻低且較優渥；本會持續

盱衡整體政經環境，精進完備合情

合理之就養條件，以維榮民權益。 

四 
榮民曾建智： 

近期新冠肺炎疫
就醫保健處 

一、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現行

規定，國內之公共場域如有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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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嚴重，榮民醫

院能否提供榮民

眷自費 PCR 的優

惠或折扣。 

費新冠病毒檢測需求，如醫

院、長照機構探病（視）等，

均以家用抗原快篩檢驗方式為

主。 

二、另請踴躍接種 COVID-19疫苗

基礎劑與追加劑，除可提升自

我及社區防護力，也可符合目

前多數國家之入境防疫要求。 

 


